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2）政府采购支持采用本国产品的政策。
（3）强制采购节能产品；优先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4）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政策。
（5）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2. “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标的的名称
	序号
	子项目名称（包含）
	数量及单位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2025年左州镇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1
	
1、左州镇左州社区道路硬化项目。2、左州镇林村村委思崖内片人居环境整治工程。3左州镇广和村何村屯人饮工程。4、左州镇渠西村果怕屯亮化工程。5、左州镇光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1项
	建筑业
	[bookmark: _GoBack]1.项目概况：1、西街屯内道路硬化350米，路面宽5米，厚度0.2米，粮所路段硬化180米，路面宽4米，厚0.2米。2、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400米，宽度3米、路灯38盏。3、新建机井一口，更换600米PE水管，直径110mm.4、安装太阳能路灯100盏。5、和庆屯场地硬化650平方米；咘罗屯便民广场铺装1000平方米；弄陇屯池塘挡墙100米光坡屯太阳能路灯50盏；那劳屯太阳能路灯30盏。采购预算为：1300000，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2.技术标准和要求：符合国家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技术规范及强制性标准条文、以及施工图纸载明的其他有关规范标准。
3.质量标准：合格。
4.报价方式：工程量清单报价。
5.承包方式：固定综合单价。
6.开工日期：以签订合同后采购人通知为准。

	
	▲商务要求

	
	计划工期
	计划工期：60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6月（具体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建设地点
	广西崇左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无 。
2.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工程款按月支付，合同内进度款支付限额为经业主审定的已完成工程量价款的80%，合同外工程进度款支付限额为经业主审定的已完成工程量价款的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工程款支付到合同款的80%，合同外追加工程待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至工程价款的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竣工结算经财政或审计部门审定并经发包人确认后，工程款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7%（含已支付的），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待约定的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14天内支付至 100%（无息）。

	
	其他要求：供应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管理机构、施工组织设计等内容。




